
湘潭县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局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部门概况
	单位名称
	湘潭县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局

	
	年度预算金额
	394.29万元

	
	主管部门
	湘潭县卫生健康局

	
	单位基本职能
	本单位为全额拨款公益一类事业级单位，我局在县卫健局的指导下负责实施卫生计生专项整治和日常监督检查。对公共场所卫生、生活饮用水卫生、学校卫生及消毒产品和涉及饮用水安全产品进行监督检查。打击非法行医和非法采供血，整顿和规范医疗服务秩序；对医疗卫生机构的放射诊疗进行监督检查，查处违法行为。对医疗机构、采供血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传染病疫情报告、疫情控制措施、消毒隔离制度执行情况、医疗废物处置情况和菌（毒）种管理情况等进行监督检查，查处违法行为。依法打击“两非”行为。负责计划生育社会抚养费征收及违法案件的督查督办，负责行政区域内卫生计生监督信息的收集、核实和上报；受理对违法行为的投诉、举报。开展卫生计生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和执法检查。


	绩效完成情况
	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和使用基本情况
	2019年财政拨款收入394.29万元，年初结转资金139.45万元。2019年总支出合计395.82万元。其中：基本支出344.11万元（工资福利支出297.92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43.17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3.02万元）；业务性项目支出51.71万元。2019年“三公经费”控制数为4.06万元，全部为公务接待费，我单位实际支出数为0.12万元，“三公”经费严格控制在预算范围内。



	
	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2019年完成了以下工作目标：

一是着力整顿规范医疗服务市场秩序。①分乡镇开展全县各医疗机构负责人依法执业及法律法规工作，参训率100%，检查医疗机构807户，规范辖区内医疗机构医疗执业行为，增强医疗机构依法执业意识。②完成807家医疗机构校验前监督检查。③开展打击非法行医和非法采供血专项整治。取缔无证行医窝点18户，张贴取缔公告，有效维护我县医疗服务市场秩序。二是查办非法行医、传染病防治、生活饮用水及公共场所案件37起。三是加强传染病防控工作。依法监督传染病防治工作，对全县1778家医疗机构、学校传染病防治及供水单位、餐饮具集中消毒单位进行监督检查。没有发生因监管不到位而出现的院内交叉感染、生活饮用水污污染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四是规范生活饮用水供水单位行为，让人民群众知晓生活饮用水卫生状况及卫生知识。五通过公共场所卫生信誉等级评定促进经营者加强自身管理，公共用品抽检合格率98.56%，量化分级管理达90%，规范五小门店301家，为消费者提供卫生环境良好的场所，保护公众健康。六规范放射诊疗行为，对32家单位放射诊疗设备性能和放射防护场所进行监测，发放放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计，组织放射工作人员。没有发生危害放射工作人员、就诊者、公众放射事故。七规范学校综合管理，通过实施双随机检查，学校综合评价，开学前联合检查，及时公示并向县教育局报告了监督监测信息，进改善学校卫生状况，有效预防和控制学校传染病、常见病，进一步提高学生整体健康水平。八是完成信息、法制宣传工作。按要求上报全县各类卫生监督数据1550条，举办生活饮用水单位、学校及幼儿园、公共场所经营单位法律法规培训12期。收集乡镇上报卫生监督（协管）巡查信息536条，提出指导意见536条，督促乡镇卫生监督管理所开展实地巡查5199户次。

	存在的问题分析及改进措施
	存在的问题
	年初部门预算编制准确率有待提高，内部控制管理有待进一步加强。

	
	改进措施
	（一）科学合理编制预算，掌握预算执行进度，合理调整、纠正预算执行偏差，切实提高部门预算收支管理水平。
（二）统筹兼顾，全面推进各项卫生监督执法工作。加强生活饮用水、公共场所、传染病防控卫生卫生监督专项整治工作，加大卫生法制宣传普及力度，营造良好执法环境。



	
	其他需要说明问题
	无




